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承诺书

[bookmark: _Hlk103084943]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为规范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行为，切实加强业务合规管理和信息安全管理，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方（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就数据知识产权登记事宜，做出如下承诺：
一、我方整体经营情况良好，具备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资格及行为能力，已满足向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以下简称北京保护中心）提供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所需的所有资质证照、符合经营或业务范围的条件。
二、我方各项数据产品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刑法》《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北京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向北京保护中心提供的数据均符合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
三、我方提供给北京保护中心的用以进行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的数据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侵犯其他组织或个人的合法权益的情形，不存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通过购买、收受、交换等方式非法获取、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况。
四、对于我方通过网络公开渠道获取的数据已取得相关公开网站及数据控制者的授权。如需取得信息主体个人授权的，已取得信息主体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确作出的关于我方采集、使用、共享、对外提供其个人公开信息的合法有效授权。
五、我方在以往经营、业务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在北京保护中心登记的数据均合法合规。
六、我方采取必要的数据安全保护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利用技术手段个人信息去标识化或加密数据以确保传输过程中的信息安全。并加强信息安全管理和人员管理，规范操作流程，严格落实网络安全保护责任，接受并配合北京保护中心就相关数据处理活动合规性进行检查，包括提供相关合规性证明材料。
七、我方承诺提供给北京保护中心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遗漏、虚假及重大误导的情形。
八、此承诺函在本人向北京保护中心申请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期间及登记有效期内均有效。
    特此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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